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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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理實務 

1.新化學物質源頭登錄管裡製造者、輸入者應提交新化學物質 
安全評估報告，經核准後方可運作。 

2.危害性化學品運作資料通報將高危害或高產量之危害性化學
品，列為優先管理之對象，要 求廠商通報相關運作資料，以掌
握危害性化學品之流布，並建立以風險為基礎之管理機制。 

3.高關注化學品運作許可針對引起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和生
殖毒性化學品（CMR）等高度關注物質(SVHC: 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並具有高暴露風險者，加強管制。 

4.推動Control Banding因應數量眾多之化學品，發展簡化評估
工具協助中小企業強化管理。(CCB) 



四氯化矽及三氯化磷遇水生成….鹽酸 
• 加熱或點火則………爆炸 



半導體廠化學品 

 



 



6 

混合物分類（以TMAH為例） 

 GHS危害分類 
 急毒性物質第1級（皮膚） 
 金屬腐蝕物第1級 
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1級 
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1級  

 GHS危害警告訊息 
 皮膚接觸致命 
 可能腐蝕金屬 
 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 
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GHS危害圖式 TMAH 100% 

急毒性物質第 
 3級(皮膚) 
腐蝕/刺激皮膚 
 物質第1級 
嚴重損傷/刺激 
 眼睛物質第1 
 級  

2.38﹪ 

急毒性物質第4級
(皮膚) 

急毒性物質 第2
級(皮膚) 
腐蝕/刺激皮膚物
質第1級 
嚴重損傷/刺激眼
睛物質第1級  

急毒性物質第 
 1級(皮膚) 
腐蝕/刺激皮膚 
 物質第1級 
嚴重損傷/刺激 
 眼睛物質第1 
 級  

急毒性物質第1 
 級(皮膚) 
腐蝕/刺激皮膚 
 物質第1級 
嚴重損傷/刺激 
 眼睛物質第1級  

健康危害
之分類 

危害圖式 

0.4 % 2.5 % 25 % 100 % 
TMAH 
濃度 


















要命! 
勞工不慎遭氫
氧化四甲基銨
溶液噴濺中毒
致 

96 年 2 月中旬高雄大發工業區某電子化學品製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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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SAICM)、國際勞工公約C170(化學品公
約)、國際勞工公約C139(職業癌症公約) 各國陸續推動化學品管
理，致力於化學品危害風險降低、安全管理等目標: 
• 新化學物質源頭登錄管裡製造者、輸入者應提交新化學物質安全
評估報告，經核准後方可運作。 

• 危害性化學品運作資料通報將高危害或高產量之危害性化學品，
列為優先管理之對象，要 求廠商通報相關運作資料，以掌握危
害性化學品之流布，並建立以風險為基礎之管理機制。 

• 高關注化學品運作許可針對引起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和生殖毒
性化學品（CMR）等高度關注物質(SVHC: 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並具有高暴露風險者，加強管制。 

• 推動Control Banding因應數量眾多之化學品，發展簡化評估工
具協助中小企業強化管理。(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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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管理相關法規 

法規 適用範圍 具體作為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
及通識規則 

符合CNS 15030 具有物
理性危害及健康危害之
化學品 

1.標示(容器) 。 
2.安全資料表(SDS)。 
3.危害通識計畫。 
4.清單。 
5.教育訓練。(危害性化學品)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
及分級管理辦法 

符合CNS 15030 具有健
康危害之化學品 

評估其危害及暴露程度，劃分風險等
級並採取對應之分級管理措施。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實施辦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
則第17條之作業場所 

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及實施監測 

新化學物質登記管
理辦法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於資
訊網站之化學物質清單
(以下簡稱公告清單)以 
外之新化學物質 

應依其新化學物質之登記類型，按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技術指引及登記工
具，繳交評估報告，申請核准登記。
未經核准登記前，不得製造或輸入含
有該物質之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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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適用範圍 具體作為 
管制性化學品
之指定及運作
許可管理辦法  

職安法細則第19條1.優先管理化學品中，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估具高度暴露風險者。 
2.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指定之管制性化學品，不
得製造、輸入、供應或供
工作者處置、使用。 

優先管理化學
品之指定及運
作管理辦法  

1.職安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及第30條第1
項第5款規定之危害性化學品。 
2.依CNS 15030 分類：(1)屬致癌物質第一
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或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化學品，經指定公
告。(2)具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
品，其最大運作總量達規定之臨界量。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
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
應將相關運作資料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勞工作業場所
容許暴露標準 

1.附表一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表(487項) 
2.附表二空氣中粉塵容許濃度(4類) 

危害暴露低於附表一或附
表二之規定。 

特定化學物質
危害預防標準 
 

1.甲類物質：指附表一第一款規定之物質。 
2.乙類物質：指附表一第二款規定之物質。 
3.丙類物質：（1）丙類第一種物質（2）
丙類第二種物質（3）丙類第三種物質。  
4.丁類物質：指附表一第四款規定之物質。 

製造、處置或使用應有符
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
備及措施，如工程控制、
行政管理。 
 

有機溶劑中毒
預防規則 
 

1.第一種有機溶劑，指附表一第一款規定
之有機溶劑。2.第二種有機溶劑，指附表
一第二款規定之有機溶劑。3.第三種有機
溶劑，指附表一第三款規定之有機溶劑。 

有機溶劑作業應有符合規
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
措施，如工程控制、行政
管理。 11 

http://law.isha.org.tw/isha_law/Pages/LawList.aspx?Lawid=050
http://law.isha.org.tw/isha_law/Pages/LawList.aspx?Lawid=050
http://law.isha.org.tw/isha_law/Pages/LawList.aspx?Lawid=047
http://law.isha.org.tw/isha_law/Pages/LawList.aspx?Lawid=047


法規 適用範圍 具體作為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
規則 
 

從事四烷基鉛作業之事
業單位 

四烷基鉛作業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如工程控制、
行政管理。 

鉛中毒預防規則 
 

從事鉛作業之事業單位 
 

鉛作業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
生設備及措施，如工程控制、行政
管理。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從事粉塵囂作業之事業
單位 
 

粉塵作業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及措施，如工程控制、行
政管理。 

新化學物質登記及
管制性化學品許可
申請收費標準 

新化學物質及管制性化
學品 

辦理職安法第13條及第14條規定之
事項，應收取規費。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
規則 

1.高壓氣體 
2.特定高壓氣體 
3.可燃性氣體 
4.原料氣體係指可燃性
氣體及氧氣 
4.毒性氣體 

甲、乙類製造事業單位之製造、供
應、儲存及運輸安全設施等及高壓
氣體消費設施、冷凍機械、可燃性
氣體等之廢棄等安全規定，另訂有
相關安全管理事項。 

12 

http://law.isha.org.tw/isha_law/Pages/LawList.aspx?Lawid=049
http://law.isha.org.tw/isha_law/Pages/LawList.aspx?Lawid=049
http://law.isha.org.tw/isha_law/Pages/LawList.aspx?Lawid=048
http://law.isha.org.tw/isha_law/Pages/LawList.aspx?Lawid=051


化學品管理發展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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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
分級管理辦法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
定及運作管理辦法 

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
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
通識規則 

新化學物質 
登記管理辦法 



化學品分級管理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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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間工業發展迅速，各產業使用之化學品數 
量及種類劇增 
– 勞工於工作場所受到化學品危害之風險日增 
– 危害化學品數量龐大，職業暴露限值 (OELs) 建置
速 
度不及，且超出各國政府及廠商的能力範圍 

•  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或民間機構透過不同研究 
或調查，針對化學品健康風險議題，致力發展 
出具經濟有效且易懂、亦執行的工作場所共通 
性評估方法。 



職安法危害性化學品管理區分 

• 全面掌握 
• 分層管理 
• 多元評估 
• 控制區分 
• 科學為本 

8 

職安法第11條 
(GHS危害約19000種
) 
 
 
職安法第12條第1項 

(PEL 491種) 

職安法第12 
條第3項 

(環測9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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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職安法第11條(第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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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詞定義(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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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適用法規(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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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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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之情形(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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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分級管理工具選用參考
(指引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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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許暴露標(PEL)化學品(第8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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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許暴露標(PEL)化學品(第8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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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附件四 定量暴露評估推估模式 

• 參考美國工業衛生學會(AIHA, 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所出 版之「Mathematical Models for Estimating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Chemicals, 2nd edition」一書，模式： 

• 1.作業場所無通風推估模式(Zero Ventilation Model)  
• 2.飽和蒸氣壓模式（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Model） 
• 3.暴露空間模式（Box Models） 
• 4.完全混合模式（Well-mixed Room Model） 
• 5.二暴露區模式（Two-Zone Model） 
• 6.渦流擴散模式(Turbulent Eddy diffusion model) 
• 7.統計推估模式(Statistical models) 
• 8.其他具有相同效力或可有效推估勞工暴露之推估模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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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環測辦法應監測之化學品(第9條) 
•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定之監測 
及期程，實施暴露評估(91種) 
＊中央空調設備作業場所， 6個月監測二氧化碳。(1) 
＊特定粉塵作業場所，6個月監測。(4) 
＊有機溶劑作業場所，6個月監測。(48) 
＊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6個月監測。(35) 
＊鉛作業場所，每年監測。(1) 
＊四烷基鉛作業場所，每年監測。(1) 
＊接近煉焦爐或於其上方從事煉焦作業之場所，每六個月監

測溶於苯 之煉焦爐生成物之濃度一次以上。 (1) 

• 必要時並得輔以其他半定量、定量之評估 
模式或工具實施之 



有容許暴露標準(PEL)化學品之 
風險分級與管理(第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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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場所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分級
管理清單(指引附表一) 

33 

化學品名稱 暴露情形 
是否定 
有容許 
暴露標 
準？ 

是否應 
實施作 
業環境 
監測？ 

風險 
等級 

評估  方
法  中 文 

英
 
文 

 

CAS 危害 
分類 

作業
場 所 

勞
工 
人
數  

使用
量 

氫氧
化鉀 

1301-
58-1 C 200

Kg 無 無 管理
2 

CCB(半
定量) 

硫酸 7664-
93-9 675L 1 

mg/m3 
0.01 

mg/m3 1 環境監
測(定量) 

磷酸 7664-
38-2 86L 1 

mg/m3 無 1 推估模
式(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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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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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分類哪裡找？ 

安全資料表 
（Safety Data Sheet, SDS） 



判定散布狀況 
固體粉塵度 液體揮發度 

若化學品為氣體，請選擇『高揮發度』作為後續評估及分級管理之依據。 

低 
為不會碎屑的固體小球。使用時 
可以看到細小的粉塵，如PVC小 
球。 

中 
晶體狀或粒狀固體，使用中可以 
看到粉塵，但很快就下沉，使用 
後粉塵留在表面，如肥皂粉。 

高 

細微、輕重量的粉末。使用時可 
以看到塵霧形成，並在空氣中保 
留數分鐘，如：水泥、碳黑、粉 
筆灰。 

常 
溫 
下 

低 沸點大於 150℃ 

中 沸點介於 50℃至 150℃間 

高 沸點小於 50℃ 



散布狀況哪裡找？ 

37 

安全資料表 
（Safety Data Sheet, SDS） 



42 
42 



43 
43 



1 • 整體 
換氣 

• 工程 2 控制 

3 • 隔離 

4 • 特殊 
規定 

44 
44 



暴露控制表單介紹 (1) 

41 

非必要人員不可進入、不要在下風處作業…等。 
進出權限 

整體換氣/局部排氣通風裝置、密閉製程、作業空間規劃、區域 
標示、化學品儲存相容性…等。 設計和設備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局限空間作業、 
氧氣濃度…等。 檢查、測試和維修 

5S/6S管理（整理/整頓/清掃/清潔/教養/紀律）、洩漏清理…等。 
清潔及環境打掃 

呼吸防護具、手部防護、眼睛防護、皮膚及身體防護、選用原 
 

則等。 
個人防護具（PPE） 

教育訓練（危害告知、風險溝通、應變處置…等）、推動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 訓練和監督 



• •  
•  

42 

暴露控制表單介紹  ω 

義 6 :  服人性危害的暴露控制衰草 霓 ~管 理方法 2 

如何澱少皮膚與危害性 fl:;學品的接觸 
 
 呼吸防護真的選用    

上鎖J揖牌系統的主要功能  

控制散布到重靄中的程度  

控制排放到水中的程度  

廢棄物的安全廠黨處置  

m-m

一
間

-m
 

由氫盤益事 自3盟區司 
一般原則 200 
機台吾兒工作櫥植的排氣 201 
無塵富的排氧 202 
清除吸塵設備的廢棄物 203 
利用輸送設僑進行固體輸送 204 
填充裝製 205 
清軍袋子 206 
位戰于加料至反應器或 攪拌器 207 
填裝或清窒 IBC 桶 208 
填充團桶 209 
以桶用幫浦清軍團桶 210 
固糧謂重 211 
液體與 渡體或是固 體還合 212 
固體混合 213 
過頭 214 
過篩 215 
瞋漆 216 
進行酸混/電解槽作業 217 
進行蕉氣脫脂槽作黨 218 
以髓式乾爆爐進行乾揖 219 
造岫 220 
將固體壓製成同狀 221 



 
 

二、新化學物質登記管理辦法
(民國 104 年 08 月 19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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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3條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化學物質清單以
外之新化學物質，未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化學物質安全評
估報告，並經核准登記前，不得製造或輸入含有該物質之
化學品。但其他法律已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不適用
者，不在此限。 

＊前項評估報告，中央主管機關為防止危害工作者安全及健
康，於審查後得予公開。 

＊前二項化學物質清單之公告、新化學物質之登記、評估報
告內容、審查程序、資訊公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罰則(第四十四條)： 
＊違反第13條第1項者，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限期停止輸入、產製、製造或供應；屆期不  
    停止者，並得按次處罰。 
• 附屬法規：職業安全衛生施行細則(18條評估報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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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 

第3條 
49 



• 新化學物質依其用途，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已訂有許可及管制規定者，不適用本辦法。 

50 

我國化學物質依用途已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
包括農藥、肥料、飼料、動物用藥、藥物、管制藥
品、化妝品、食品及食品添加物、菸品、放射性物
質、環境用藥、酒或毒性化學物質等，若化學物質
已於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完成登記且有管制規範
者，不適用本辦法。 

-第4條 



第二次 
既有化學 
物質增補 
提報 

清單 

2010年 2009年 

既有化學 
物質增補 
提報 

2012年    2014年未來納入既有化 

既有化學 
物質提報 

規劃公告 
起步 

「化學物質清單」發展軌跡 

51 

環保署登錄辦法 
第16條審定增補， 

學物質清單 

跨部會方案提報清單 

100.12.31 103.12.11 

環保署增 
補清單 



登記類型(新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告應登
記資訊需求)-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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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依用途分區登記級距與類型(1)-
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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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
管理辦法( 10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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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55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4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 管制性化學品，不得製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
使用。 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製造者、輸入
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優先管理化學
品，應將相關運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前二項化學
品之指定、許可條件、期間、廢止或撤銷許可、運作資料內
容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5
5 

• 職安法施行細則第19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管制性化學品如下： 
一、第二十條之優先管理化學品中，經中央主管機 

關評估具高度暴露風險者 。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運 
作 
者 

製造者 

供應者 

雇主 

輸入者 

依特定化學物質危 
害預防標準規定之 
甲類、乙類特定化 
學物質 

本法第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之優先管理 
化學品中，經中央 
主管機關評估具高 
度暴露風險，並經 
指定公告者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者 

管 
制 
性 
化 
學 
品 

考量我國已有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禁止或限制特定物質之製 
造，以預防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之危害。故優先以該標準規定之甲類、 說明 
乙類特定化學物質作為指定公告物質，適用本規定。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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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性化學品適用對象(第2條) 
化學品名稱 

1.黃磷火柴 11.五氯酚及其鈉鹽 
2.聯苯胺及其鹽類 12.二氯聯苯胺及其鹽類 
3.4-胺基聯苯及其鹽類 13.α-萘胺及其鹽類 
4.4-硝基聯苯及其鹽類 14.鄰-二甲基聯苯胺及其鹽類 
5.β-萘胺及其鹽類 15.二甲氧基聯苯胺及其鹽類 
6.二氯甲基醚 16.鈹及其化合物 
7.多氯聯苯 17.三氯甲苯 

8.氯甲基甲基醚 18.含苯膠糊［含苯容量占該膠糊之溶劑（含稀釋劑）
超過百分之五者。］ 

9.青石綿、褐石綿 19.含有2至16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百分之一之混合物
(鈹合金時，含有鈹占其重量超過百分之三為限)；含
有17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百分之○．五之混合物。 

10.甲基汞化合物 20.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57 



運作管制性化學品應先取得許可(第6條) 

5
8 

•  運作者於運作管制性化學品前，應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非經許可者，不得運 
作。 

•  本辦法施行前，已於國內運作第二條之管 
制性化學品者，運作者應於本辦法施行後 
一年內取得許可文件，附表一有變更者， 
亦同。 



• 運作者登記 
資料 

• 運作場所資 
料 

• 聯絡人資料 

運作者 
基本資料 

 運作者有二個以上之運作場所，得於指 
定之資訊網站新增運作場所資料。 

 聲明蓋章得為運作場所之事業單位章及 
事業單位雇主章。 

聲明部分，將 
以掃描文件電 
子檔方式上傳 
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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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辨識資 
料 

•化學品辨識資料 
•危害成分辨識 
•實際運作資料 
 物理狀態 
 運作用途 
 運作量 
 暴露工作者人數 
 平均暴露時數 
 化學品直接來源與 
流向 

管制性化學品若無化學 
文摘社登記號碼，得免 
填該號碼，並以符號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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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 
控制措施 

• 運作設備條件及製程概述 
• 洩漏處理方法 
• 廢棄物處置說明 
• 暴露控制措施 
• 緊急應變程序 

為使申請許可之資料內容有所依據及符合法規要求，中央主管機關將 
訂定相關作業指引，針對各項許可申請資料內容提供參考資料來源與 
要求，協助運作者申請運作許可參考辦理。 

說明 

6
1 



四、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
管理辦法(103 年 12 月 30 日) 

 

1 62 



化學品管理發展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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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
分級管理辦法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
定及運作管理辦法 

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
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
通識規則 

新化學物質 
登記管理辦法 



法源-職安法第14條第2項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應將相
關運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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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管理化學品適用範圍(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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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及第30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危害
性化學品。 
 
二、 依國家標準CNS 15030 分類，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 屬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
或生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以下稱CMR 第一級）之化
學品，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二) 具物理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且其最大運作
總量達附表二規定之臨界量，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 

三、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對於未滿18歲者及妊娠中或分娩後女性具危害
性之化學品(辦法附表一) 

任一時間在一運作場所中
存在之加總最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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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管理化學品(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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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危害分類及臨界量規定 
化學品危害分類 臨界量(噸) 

健
康
危
害 

急毒性物質－第1級（吞食、皮膚接觸、吸入） 5 
急毒性物質 
－第2級（吞食、皮膚接觸、吸入） 
－第3級（吞食、皮膚接觸、吸入） 

50 

致癌物質－第2級 50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2級 50 
生殖毒性物質－第2級 50 
呼吸道過敏物質－第1級 50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1級 50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第1級 50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1級 50 

物
理
性
危
害 

爆炸物 
－不穩定爆炸物 
－1.1組、1.2組、1.3組、1.5組、1.6組 

10 

爆炸物－1.4組 50 
易燃氣體 
－第1級或第2級 

10 

易燃氣膠 
－第1級或第2級(含易燃氣體第1、2級或易燃液體
第1級)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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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理
性
危
害 

易燃氣膠－第1級或第2級(不含易燃氣體第1、2級或易燃液
體第1級) 

5000 

氧化性氣體－第1級 50 
易燃液體－第1級－第2級或第3級，儲存溫度超過其沸點者 10 

易燃液體 
－第2級或第3級，儲存溫度低於其沸點，在特定製程條件下

(如高溫或高壓)，可能發生重大危害事故者 

50 

易燃液體－第2級或第3級，非屬上述兩種特殊狀況者 5000 
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自反應物質A型或B型 
－有機過氧化物A型或B型 

10 

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自反應物質C型、D型、E型或F型 
－有機過氧化物C型、D型、E型或F型 

50 

發火性液體及固體－發火性液體第1級－發火性固體第1級 50 
氧化性液體及固體 
－氧化性液體第1、第2或第3級 
－氧化性固體第1、第2或第3級 

50 

禁水性物質－第1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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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指定名單 

• 勞動部於104年11月5日以勞職授字第
10402033851號公告指定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
定及運作管理辦法第2條第2款之化學品名單，
並自即日(11/5)生效。 

• 依據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
第2條第2款指定以下名單： 

• 一、屬ＣＭＲ第一級之化學品共８３種 
• 二、具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共４
２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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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報請備查對象(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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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資料及期限(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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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備查期限制(6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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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第7、8條) 
• 1.辦理優先管理化學品資料，報請備查及每年更新 
• 2.要求運作者，依(附表五優先管理化學品報請備查經認有必要時須
補充之附加運作資料內容)， 登錄於指定之資訊網站。 

77 

網址:http://prochem.osha.gov.tw/content/masterpage/index.aspx 
路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安全衛生化學品管理 PROCHEM優先管理與管制性化學品登錄 

http://prochem.osha.gov.tw/
http://prochem.osha.gov.tw/
http://prochem.osha.gov.tw/


個別化學品未達附二臨界量(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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